
我是邯郸永年人，在邯郸市的一个驾校当教
练。近两年，由于竞争激烈，驾校的效益也不好，
去年底我与驾校签订了一个长期休假协议。之
后，我经朋友介绍到 A 公司担任司机。在一次出
车过程中，发生了交通事故，我被一辆大卡车撞
伤，交警认定卡车司机负有全部责任。我多次向
A 公司申请工伤认定，但是 A 公司以我原是驾校
教练、与 A 公司是兼职劳务关系为由拒绝。所以
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该找谁申请工伤认定？

记 者 再 次 联 系 金 先 生 了 解 情 况 ，金 先 生 表
示，发生交通事故后，我分别向驾校和 A 公司提
出了工伤申请。但是驾校表示，我与驾校签订了
休假协议，事故是发生在休假期间，虽然驾校为
我缴纳了工伤保险，但是我出事故时是在 A 公司
工作，因此工伤应该从 A 公司申请。但是 A 公司
却以我原是驾校教练、与 A 公司是兼职劳务关系
为由拒绝。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到底该向哪个
单位申请工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八条规定：“企
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
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
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依法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动关系处
理。”诸如金某这样的在原单位放长假的人员与
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人民法院应当按劳
动关系处理。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
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
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金某属于在工作中
遭遇事故伤害，依法应当被认定为工伤。

同时，根据《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若干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13 号）
第九条规定：“职工（包括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在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同时就业的，各用人
单位应当分别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发
生工伤，由职工受到伤害时工作的单位依法承担
工伤保险责任。”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驾校
与 A 公司都有义务为金某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
发生工伤，由职工受到伤害时工作的单位依法承
担工伤保险责任。金某是在为 A 公司工作时受的
伤，因此，A 公司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本报记者 刁军杰

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国家治理
体 系 和 治 理 能 力 现 代 化 ，特 别 强 调

“ 要 提 高 行 政 机 关 和 领 导 干 部 运 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2015
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
治 政 府 建 设 实 施 纲 要（2015 － 2020
年）》明确要求，深入贯彻依法治国
基 本 方 略 ，把 政 府 工 作 全 面 纳 入 法
治 轨 道 ，用 法 治 思 维 和 法 治 方 式 履
行职责。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法
治 政 府 建 成 两 个 必 备 要 件 ，法 治 思
维 是 建 设 法 治 政 府 的 内 在 要 求 ，法
治方式是法治政府建成的外在形式
要求，二者缺一不可。

强 化 法 治 思 维 ，就 要 做 到 以 合
法性为出发点。以追求公平正义为
目标，运用法律规范、法律逻辑和法
律精神，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法治思维要求人们尤其是政府
工作人员从内心深处对法律产生认
同，并使其成为思想和行为的第一准
则，做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
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要坚持和完
善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定期或者不定

期对领导干部进行依法行政知识培
训。通过宣传教育和学习培训，达成
共识，潜移默化地影响领导干部的法
治思维，真正使法治理念植根于领导
干部心中。要敬畏法律，让法治成为
政治信仰。只有把法治精神作为政
治信仰并不断使之坚定，才能形成法
治思维，才能善于运用法治方式。当
前，我们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
时期，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发挥法治
的引领、规范、推动和保障作用，切实
解 决 经 济 发 展 中 融 资 难 、拆 迁 安 置
难、企业用工难等各种难题。要以法
治 思 维 推 进 社 会 治 理 ，努 力 形 成 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局面。

强 化 法 治 方 式 ，就 要 做 到 严 格
依法行政。法治方式就是运用法治
思 维 处 理 和 解 决 问 题 的 行 为 方 式 ，
是法治思维实际作用于人的外在表
现。法治思维影响和决定着法治方
式 。 法 治 方 式 的 外 延 就 是“ 办 事 依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
矛 盾 靠 法 ”。 坚 持 法 治 方 式 就 是 要
坚持依法行政，凡作决策、处理问题
都 要 做 到 于 法 有 据 ，依 照 法 定 程 序
来 办 理 。 要 坚 持 依 法 决 策 ，做 到 实

体与程序的统一。程序公正是实体
公 正 实 现 的 保 障 ，实 体 公 正 是 程 序
公 正 所 要 达 到 的 目 标 ，二 者 相 互 依
存，缺一不可。因此，各级行政机关
和领导干部作决策、办事情，不仅要
保 证 结 果 符 合 法 律 规 定 ，也 要 保 证
决策过程符合法定的方式、步骤、顺
序和时限等程序要求。随着改革的
全 面 推 进 ，政 府 职 能 发 生 了 新 的 变
化，对不适应新形势的法律、法规要
及 时 地 修 改 或 废 除 ，确 保 政 府 职 能
的 转 变 和 履 行 于 法 有 据 ，确 保 在 法
治的轨道上推进改革。

牢 固 树 立 法 治 思 维 和 法 治 方
式 ，推 进 法 治 政 府 建 设 。 一 要 全 面
依 法 履 职 。 切 实 强 化“ 法 无 授 权 不
可 为 、法 定 职 责 必 须 为 ”的 法 治 理
念，按照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
守信、权责统一的要求，设置机构，
规范程序，行使权力，全面履行经济
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
务 等 法 定 职 能 。 二 要 坚 持 依 法 决
策。完善行政决策程序和机制。把

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
法 性 审 查 、集 体 讨 论 决 定 作 为 重 大
行 政 决 策 必 经 程 序 ，特 别 是 涉 及 群
众切身利益的决策,要充分听取群众
意见。制定规范性文件必须经过公
开 征 求 意 见 、合 法 性 审 查 和 集 体 讨
论 决 定 ，确 保 政 府 严 格 遵 循 法 定 权
限和程序行使职权，防止越权决策、
违法办事。三要推行政务公开。按
照“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改革方
向，全面推进权力清单、负面清单、
监 管 清 单 和 责 任 清 单 管 理 ，切 实 转
变政府职能，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
事 效 率 ，提 升 行 政 效 能 。 四 要 主 动
接 受 监 督 。 向 全 社 会 公 开 政 府 职
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范围、
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主动接
受监督。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
监 督 ，完 善 政 府 内 部 层 级 监 督 和 专
门监督，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政
协民主监督、社会媒体监督、人民群
众监督，致力构建规范有序、公开透
明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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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石

另一眼

众观点

话题：近日,在河南省沈丘县城道路上，一
辆辆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执法车呼啸而过。而
在诸如县交通局、县城管局、县城建局、县环保
局等局机关院子里停靠的行政执法车辆，多数
也未挂牌。有几辆停靠在路边的警车，也未悬
挂车牌。“单位经费不够用,有几辆车没挂牌,这
也正常,哪家单位都有这样的情况。”沈丘县环
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10月23日《法制日报》)

A
叶祝颐

无牌执法车满街跑
折射执法乱象

有问有答

记者调查：

法律规定：

律师答疑：

邯郸金先生问：

执法车无牌上路 该被“踩刹车”

休假期间在其他单位受伤
谁该承担工伤责任

Ｂ
余明辉

“经费不足”岂是
无牌执法车泛滥理由

河南省将步入“五险合一”时代

法治政府建设须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 李高峰

一个窗口，五项社保全部办理——
这一美好愿望将在河南省变为现实。10
月 24 日，河南省社会保障局在郑州正式
揭牌，标志着河南省社会保险经办工作
正式迈入“五险合一”的新阶段。

“五险合一”，是指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
生育保险五项社会保险实行统一登记、
统一征缴结算、待遇统一支付、基金统
一稽核的模式。建立“五险合一”的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有利于人社部门增强
保障能力、提高服务水平，是惠民便民
利民的重要举措。

省社会保障局由原省社会养老保险
事业管理局、省社会医疗保险中心、省
工伤保险中心、省离休干部医疗保障管
理办公室合并组建而成，主要职能是贯
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社会保障的方针、
政策、法律、法规；承办省本级并指导全
省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
保险经办和离休干部医疗保障管理服务
工作；统筹管理和调控使用全省社会保
险基金等。

过去，省直五项社会保险经办各自
独立、信息互不联通，群众往往需要跑
几个地方才能办齐社会保险手续。省社

会保障局的成立，将有效解决群众多跑
路、排长队、耗时长等问题，通过一个平
台、一个系统就可完成“五险”申报、缴
费，真正实现一站式办理、“一条龙”服
务。

整合成立社会保障局，实行‘五险
合一’，有利于减少管理层次和管理环
节，加大对社保基金运行的监管力度，
在节约行政资源的基础上，确保了基金
的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同时，这项举
措还可以督促参保单位为职工办理“全
险种”社会保险，有效消除选择性参保、
重复参保、冒领骗保等现象，充分保障

劳动者切身利益。
在全国各地的省级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中，目前，辽宁、江西、山东、广东、海
南、贵州等十几个省份已实行“多险合
一”管理，北京、上海、山西、西藏等地区
已实行五险统一征缴。在河南省，洛阳
和郑州已提前整合成立统一的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继省社会保障局成立之后，

“五险合一”模式将覆盖全省 18 个省辖
市。

鉴于省社会保障局刚刚成立，办公
条件有限，目前，省直养老、医疗、生育、
工伤保险及离休干部医疗业务办理地点

仍保持不变。下一步，河南省将以省社
会保障局成立为契机，推进建设标准一
致、环境舒适、设施先进的社会保险服
务大厅，改变分散格局。而要真正实现

“五险合一”，除了机构整合外，还必须
建立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目前河南省
正在全面整合社保业务经办信息平台，
2017 年 4 月以前，全新的社会保险信息
系统将正式建成并启动试运行。整合后
的“五险”经办业务，将涉及各行各业、
覆盖所有群体。

（宋敏）

客观而言，无牌执法车现象近
些年并不少见，但像周口市这样大
范围“普遍存在”和泛滥的，却很鲜
见，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这不能不
令人震惊。对此，沈丘环保局有关
人员表示，“单位经费不够用，有几
辆（执法）车没挂牌，这也正常，哪家
单位都有这样的情况。”问题是，“经
费不足”就能成为执法车无牌存在
的理由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一方面，就执法公车的经费来
源看，所有行政执法单位的公车购
买，都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进行的，
而是必须事先报财政、纪委等部门
备案审批，允许购买了、财政拨款了
才能买，而财政的拨款不但包含有
裸车的价款，也同样有需要办理牌
照、购车税等方面的费用。也就是
说，既然当地有关单位财政已经拨

款购买车辆了，岂有不拨付其他款
项和费用的道理。如此，拿“经费不
足”来替无牌执法车辩护，从正常道
理和认知上看也是难以说得通的。

另一方面，就行政执法的严肃
性来讲，其执法就是在维护相关法
律的威严，而这种威严的维护，首先
就表现在执法程序的合法合理等方
面。但执法车无牌，显然是这种程
序 的 不 合 法 ，是 对 执 法 威 严 的 消
解。也就是说，就维护行政执法威
严和程序来讲，包括“经费不足”等
在内的理由，都不应该是执法车无
牌存在和上路执法的理由。

作为一种“普遍存在”，当地无
牌执法车泛滥，不是在维护行政执
法的核心——维护法律，而是在破
坏法律，当众多执法部门将违法当
作执法无法回避的代价时，不仅其

执法过程本身饱受质疑，实际执法
效果可能也颇值得怀疑。在强调依
法行政的当下，执法部门更应做好
守法表率，而这首先就应从矫正自
身的“习惯性违法”做起。

因此，要想当地无牌照执法车
泛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一方面就
要对这些执法车为什么长时间不上
牌照的原因进行深入查处，看看当
中到底是特权思维在作怪，还是有
关 作 为 有 问 题 ，并 对 其 中 的 不 作
为、作为不到位或乱作为进行深入
的 调 查 和 问 责 ，解 除 执 法 车 上 牌

“经费不足”和上不上牌无所谓、特
权 思 维 的 根 源 ；另 一 方 面 ，要 对 当
地 交 警 等 机 动 车 辆 牌 照 日 常 管 理
和监督部门进行追查问责，提升执
法部门依法行政意识，杜绝无牌执
法车泛滥现象。

借钱立字据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双方
立好借据后，不到一小时，借据上的字迹竟然完
全消失，11 万元的借条转眼成了白纸。浙江绍兴
的阮先生没想到，自己会遇到这么离奇的事情。

王铎 作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驾驶
机动车上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
号牌，机动车号牌应当按照规定悬
挂 并 保 持 清 晰 、完 整 ，不 得 故 意 遮
挡、污损。如果私家车不挂牌照上
路行驶，不仅车辆会被交警扣留，驾
驶人也会被处罚。沈丘县包括警车
在内的许多执法车辆都不挂车牌，
还上路执法。执法部门知法犯法，
到底是存心不给交警面子，还是交
警 不 作 为 ？ 这 不 由 得 令 人 浮 想 联
翩。

沈丘县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单
位 经 费 不 够 用 ”的 解 释 ，实 在 是 滑
稽 得 没 有 半 点 技 术 含 量 。 既 然 单
位 经 费 不 够 ，拿 什 么 购 置 车 辆 ？
既 然 有 经 费 购 置 车 辆 ，上 牌 费 用

为 何 没 纳 入 购 车 经 费 ？ 这 些 车 辆
到 底 是 合 法 购 置 还 是 超 标 配 备
呢 ？ 至 于“ 哪 家 单 位 都 有 这 样 的
情 况 ”的 辩 解 ，更 是 道 出 了 当 地 执
法 部 门 普遍违规违法，法不责众的
现实尴尬。

执 法 人 员 开 着 无 牌 车 上 路 执
法，以一种违法纠正另一种违法，广
大人民群众能服气吗？而交警对执
法部门无牌车满街跑熟视无睹，也
难逃选择性执法的嫌疑。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交通法规面前也应车车
平等。执法车没有不挂牌的特权，
也没有交通违法的特权。

“正人先正己”，执法者不仅要
在执法中纠正违法行为，更要以身
作则，做守法模范。民众看到执法

车无牌上路，肆意违法，自然会产生
执法车就是特权车的印象，对执法
部门产生不信任心理。

我们不奢望媒体曝光就让交警
秉公执法，官员和公务车主动放弃
特权。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把任性
的权力关进法律制度笼子，把笼子
钥匙交给权力监督者和广大人民群
众，通过相关部门严格执法管住人
的特权，打破权力者的特权魔咒，铲
除某些人的特权思维，树立良好的
执法车、公务车形象。只要涉及违
纪违法，不管车是谁的，不管车是哪
个单位的，该处罚就处罚，该法办的
法办。如果有人选择性执法，甚至
纵容违法，也应针尖对麦芒依法查
处，丝毫不能含糊。


